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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动建立律师接受委托代理时告知当事人

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机制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律师协会：

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

意见》（司发通〔2017〕105号），自2017年9月以来， 全省律师

行业积极参与调解试点工作，取得了 一 定成效。 为完善多元化纠

纷解决机制，充分发挥律师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

的重要力量作用，现就进 一 步推动建立律师接受委托代理时告知

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机制通知如下：
一 、 律师接受案件当事人委托时， 可以根据诉讼请求、 事实

理由、标的额度、纠纷性质等因素，积极引导当事人在立案前及

诉讼过程中参与人民法院及其特邀调解机构组织、律师调解组织



的调解。

二、鼓励律师积极向当事人宣传调解解纷方式的高效性与便

捷性， 阐明诉前、诉中调解与诉讼方式相比在时间、 精力、费用

等方面的优势。

三、 鼓励律师事务所在委托代理合同中明确约定诉前、诉中

调解可以作为矛盾纠纷的解决方式，并就相应代理费一并予以 约

定。

四、引导律师主动向当事人说明无正当理由拒绝调解可能面

临相关诉讼费用增加及可能负担对方当事人合理费用的法律后

果、为达成调解所作的让步在其后的诉讼过程中不作为裁判依据

以及无争议事实记载机制等调解程序中与当事人利益密切相关

的注意事项。

五、 当事人愿意调解的， 律师应告知当事人在调解成功后，

可通过申请法院发出支付令、达成具体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

文书、约定仲裁解纷及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等方式履

行调解协议， 并释明对于经过司法确认的可执行的调解协议，当

事人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六、 律师告知当事人可以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情况，

可在授权委托书中载明，也可在告知完成后，由律师和当事人共

同在相应的告知书上署名，证明代理律师已向委托人告知上述事

项， 上述资料在立案时与有关起诉材料一并提交给法院。

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， 各地市要充分认识非诉讼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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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纠纷方式的重要意义， 积极利用各类传播平台加大宣传推

广力度， 切实提高民众的知晓度， 为推动建立当事人选择非诉

讼方式解决纠纷机制创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相关落实情况及时反馈省律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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